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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日澳大利亞、比利時、哥侖比亜、法蘭丙四國表致安全理事會函 

[原Í牛：法丈] 

一 九 九 卑 六 月 十 七 3 

副代表協助一點，應由理事含自行決定； 

" S爲如安全理事食^明確有此 f煮耍時，害 

長依據該決講案，有權向各舍員國ffi發其爲出席上 

述委員食剁代*代塾之旅《及生活Ф贴； 

"察悉Й下列各委Щ舍設立以還，現時或以前 

垒加各該委員會之委員國之代表必辆各由代表一 

人協助： 

"―.希腽邊境事件調查Й1; 

"二 .現改爲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ü會 

之斡旋委Й食， 

"三 .聯合圃印度巴基斯坦И超委,會。" 

(簽名） 

m大利亞駐聯合囷 ft利時m聯合3 

常(±代:^ 常№代表 

J . P . L . HOOD F . VAN LANGENHOVE 

哥侖Л亞駐槨合國 法á&s4i聯合а 

常íi代:^ 常№代表 

Roberto URDANETA ARBELAEZ Jean CHAUVEL 

文件s/1342 

暮家委員會主席報吿書：力喜騰斯成爲國際法院規約國之條件 

「原Í4:英丈] 

[一九 r a九年六月二十三в ； 

一九四九年四月八目，安全斑事食開會，決定 轉致ÍÍÍ香長函（S/
】
29

8
及Corr. 1)，發交専家委 

將力喜睐斯坦因公圃政府經由瑞士與聯合歸迚絡處 員會審議Й報。該來函表示力喜IS斯坦因公圃政府 

大食於一九四八年十月八H通通'决铱案二三一 

(三），決定倘安全理事會所設的讕1С或調解委Й會 

蹒決毎一委Й國必須另派msij代л—-人時，МЧ參加 

各該委員舍的副代*得頜受聯合獨旅费及А活^ 

貼о 

希膽邊境事伴調资м、其後改稱爲聯合阈印度 

尼西亞問題委Щ會的旋委及聯合國印度巴基 

斯坦問題委а舍皆有上項需要。 

再者，若干"fTB國因:^加此稗調杏或賙解委員 

#,往往拼负鉅額開支。诙照上列大會決議案的朋 

文及;tg"，此等開支應由聯合換負。 

某於上述и?由，各具名人《《各冽代表其本國政 

府薪求將下列決議^案列入安全理事會今後一次會 

" 安 全 事 會 ， 

"認;ÍS№照一九四八年十月八日大會所通過之 

'决,案二三一（三），遇安全理事事設й調査或調解 

委员舍&^^參加此種委員會之委員阈代表是否须由 



íSV^知悉其本國&何様條件下可成爲!^際法院規約 

事1 翱。 
я>/家委^#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,六日舉行會 

m,審镄力-g鹰斯Й因來函。委艮食於討論後,以九 

Î Î 成 , 棄榷者二， .fb^í蘭藓維埃,Й食主義共和阈、 

蘇維埃浙會—+:義共和阈聯盟)決定請安全и事會向 

大會出下列建議： 

安全PI!事舍建^大í^iíf照憲章第九十三條第 

二JÏÎ之規定，決定力:4嗨斯坦因成爲阈傺法院规約 

常事^之條件如下： 

"力喜睐斯:坦因й將其加入窨交Yí^聯合國íí^害 

長之日起爲阑際法院规約常筝國，該加人書织íií力 

@鹰斯ffl и公國政府之代表簽:? 1 it依照力喜鹰斯坦 

ra公阈之憲法規定予以批准。該文書應敍明下列各 

點.' 

" (屮）接受國 1^法院规約之規定 

" (乙）接受聯合國會員國 Í《憲难第九十四 

條所負之一切義務； 

(內）換允攆付法院經费，其公平據額由大 

會隨時與力喜鹰斯坦因政府會商酌定之。" 

Í4!事會I-J論此事a.í,蘇維埃ü食主義化ill ЩЩ 

Й及烏克蘭蘇維埃Й食主義Л和鹛的代^認«报» 

憲章第九十三條第二項的í«i定，阈傺法院規約常事 

阈 必 爲 獨 立 的 主 權 國 家 。 該 條 之 非 任 何 國 

家皆可成爲阈法院规約常事阈。從加入條件必 

就個別情形加以決定一事中，可Й ж,-起?í人？.tit 

問題如何:Ж視。力喜踩斯坦因.Ш5然已淞其一部分重 

要主權讓與國offl此，力-g睐斯坦W不是镯立的 

主權國家，無31准其加入爲阈1^法院规約當事阈。 

但委員會多К代;^則認爲力g-鹰斯坦Й _a備國 

家所應有的一切耍件，實爲憲章第九十三條第二Ф 

所稱之國家。國法院的 ^ 轄範阖應儘大。力 

s睐斯坦因旣爲一小國，而就小國而綸，法律的保 

又需要，故力喜騰斯坦Й之加入國 1 ? ^法к於 

該國特別有用。另有人指出専家委Й舍於審議1；'士 

加入爲阈 l i ^法院≪〖約的當事國的屮時，提出若 

干條件，以供考慮。此等條件之提出，本意雖不". 

作爲將來任何lllpw-的先例，但委員會對瑞七所提屮 

•it旣如此„诈M加以iJÍ綸，則對力喜鹰斯坦因的屮 

似宜一字不改地適用相同的條件。 

文件S/1355 

阖於所擬議補發,4',席聯合國駐希臘、印度尼两亞、印度巴基斯坦等姿a會 

副代表旅費及生活津貼決議案(S/1338向安全理事1^提出的報吿書 

害長簽註 

[ЛП:英文] 

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六 3 

澳大利-亞、比利時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四國代 

表1«的常任代表,代表各該國政府，請求安全й4 

審議決議草案一件，該案规定補發出席聯合阈 

希臘、印度尼西、印度巴某斯ffl等委Й會副代表的 

«； !̂?及.̂ 1?活 *̂貼。 

大會於一九四八年十月八日通過决議案二S ̶ 

(三）其中規定： 

"二.決議：參與大1¥或安全理事會所ilî調1¥ 

в£調解委員會各舍員阈代表得頒受聯合國旅及-牛 

活'Ф贴者僅以一人爲限，但關係機關倘Й決毎一會 

員國另派副代表一人時，不<ï此限； 

" H .授權Й害長依據上列第二項規定向參與 

大舍或安全И!事會所虚各現有調査或調委員會^ 

Й 國 補 發 代 费 及 活 费 用 。 " 

W阈代表M所提出的決議案對Й初設饞的巴爾 

幹問題委Й會引起以下一項問題：該決議案請求補 

發出席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安全理事會所設希 

臘邊境事件調1ÇW副代*的费用。當時並無向代表 

及副代#發給旅费及.牛活津貼的規定。該調業 

巳結束，其後爲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大介決Й 

案一О九（二)規定設立的聯合國巴》幹問題特別委 

Й會所代替。決議案二三一(三)第三段規定僅13還 

現委Й會的委ml ü ,希臘邊境事件調《M自不Й 

內о 

再者，安全理事1^—九四七年十月設立印度尼 

西.亞ra題锌旋委負會,一九四八年四月設-立印度巴 

基斯坦問題調解委Й會時，並术確定有無加派副代 

表的必耍。有^於此，大會並未撥出補發出席上述兩 

委Й會副代表费用的款項。但如安全Й?事舍核准補 

發出席上述兩委Щ會剐代表的费用，則書不得 

不向行將舉行的本届大食提出所需經费的槪算，講 

其裁奪。該決議案又提以後羝續迻給各副代表此 

項费用。安全HI事會如決定發給此ад费用，刖Й赛 

2 


